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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人社发〔 2013 ] 278 号

省民政厅省物价局等部门,

省卫生厅省财政厅

冷于印发江苏省城镇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医疗保险特药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物价局,

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沐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局、财政

局、民政局、物价局:

根据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

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苏发〔 2009 ] 7 号)精神和《省政府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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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印发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2 年度主要工作安

排的通知》(苏政办发〔 2012 ) 44 号)要求,为进一步提高参

保人员医疗待遇水平,将治疗重特大疾病需要使用一些费用较

高、疗效确切且无其他治疗方案可替代的特殊治疗药品(以下

简称“特药”)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加强管理。我们制定了《江

苏省城镇医疗保险特药管理实施方案》,现印发各地,请贯彻

执行。

江苏省人为

和社会保}

江苏省卫生厅 江苏省财政厅

矛裕砂~枷气、

\
扮 \

江苏省民政厅 者赫侨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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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保险特药管理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我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,加强医疗保险

特药管理,提高参保人员医疗待遇水平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将特药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,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

贵的矛盾,并通过建立谈判协商机制,降低特药医保支付价格,

提高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,减轻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

个人负担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 一)坚持基本保障。统筹考虑医保基金及各方面承受能

力和重特大疾病患者临床医疗需求,逐步调整纳入医保支付管

理的特药范围,合理提高保障水平。

( 二)坚持谈判协商。建立特药医保结算价格谈判机制,

充分发挥医保团购优势,促使特药医保结算价格有所降低,让

参保患者受益。

( 三)坚持公平公正。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对特药管理工

作的意见,严肃工作纪律,对特药遴选、价格谈判、使用、费

用结算等全过程加强监督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特药的保障对象为本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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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包括纳入省级机关公费医疗管理的机关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

休人员,全省参加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离

休干部,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)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

员(包括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经办的城乡居民)中

符合特药使用适应症的患者。

四、主要措施

( 一)建立特药遴选和调整机制。根据医疗技术发展情况

及医保基金承受能力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定期按照规范程

序开展特药遴选和调整评审工作,建立特药评审专家库,专家

在全省医保和医疗机构中按规定条件选取,以确保特药遴选工

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。遴选后由省药品目录调整工作领导小组

研究审定新增和调整特药范围,并在省医保经办机构谈判确认

结算价格的基础上,统一向社会公布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特药

名单。

( 二)建立特药价格谈判协商机制。省医保经办机构在国

家和省物价局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基础上,牵头具体负责与药

品供应商谈判协商医保结算价格,谈判协商结果报领导小组确

认后,政府定价品种报省物价局备案并公布。经确认的谈判协

商价格为全省统一的医保结算价。省医保经办机构应与药品供

应商签订特药服务协议。

( 三)特药医疗服务管理。

1 .建立定点医疗制度。省医保经办机构选择由各省辖市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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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的具备相应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作为使用特药治疗定点医

院,定点医院应为参保患者提供疾病诊断及使用特药的相关医

疗技术服务。原则上参保患者应确定一家定点医院为本人的就

诊医院。

2 .建立医保责任医师制度。特药治疗和评估实行医保责任

医师负责制。医保责任医师负责对参保患者治疗全过程的医疗

服务,包括诊断、评估、开具处方和随诊跟踪等;并协助参保

患者办理享受特药医疗保险待遇和援助项目的申请。

3 .建立定点供取药制度。各省辖市要选择当地医保诚信服

务等级高的定点零售药店作为特药定点供应药店,特药由供货

商统一配送到各市特定药店。参保患者按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在

特定药店取药。

_ l .特药费用结算管理。全省执行统一的特药医保结算价。
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当地特定药店实行联网,参保患者只需支

付应由个人自付的费用,应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由参保

地医保经办机构与特定药店按月结算。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

患者,按照当地医疗救助政策规定给予必要的救助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( 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是医药卫生体

制改革的重要内容,而特药管理直接关系到重特大疾病保障待

遇是否真正落到实处。各地要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,加强

领导,统筹兼顾,精心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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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)加强部门协调。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、财

政、民政、物价、纪检(监察)等部门要明确职责,加强协作,

形成工作合力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建立特药待遇准入与退

出机制,加强特药的“两定”管理;卫生厅要加强特药医保责

任医师执业能力管理,控制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;财政部门要

加强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,确保医疗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

行;物价部门要及时将政府定价目录内药品价格相关信息与有

关部门沟通;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特药遴选、价格谈判等监督检

查。各市、县(区)人社部门要按特药谈判价格做好医保支付

结算,并加强对特药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( 三)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加强对特药管理政策的宣传和解

读,主动与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沟通,及时解答社会各界关

心的问题,为特药管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FL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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